
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

第六屆選訓委員會一○七年第一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七年六月七日(星期四) 14:00 

地點：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

主席：許主任委員 晃榮 

委員名單：江勁彥 委員、張約翰 委員、連玉輝 委員、張致平 委員、王凌華 委員 

訓輔委員：張思敏 

出席名單：如簽到表 

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2018世界少年網球團體錦標賽女子世界組決賽代表隊選拔 

說 明： 

1. 賽事期間：8/6-8/11 

2. 賽事地點：捷克 普羅斯捷約夫(Prostejov) 

3. 有意願帶隊教練： 

 何智仁(B級)(新興國中)  

經歷：帶卓宜萱排名至 33 

提名選手：楊亞依 

 劉泰瑋(A級)(臺南一中) 

經歷：2018世少女資格賽帶隊教練 

提名選手：依序排名 

 游永健(A級)(台中市東山高中教練、台中市網委會副總幹事) 

經歷：2016世青資格賽帶隊教練 

    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YONEX VAMOS.J訓練營助理教練 

提名選手：李羽芸、楊亞依、林芳安 

4. 有意願參賽選手：1.李羽芸(ITF Junior 562)、2.楊亞依(ITF Junior 869) 

                3.林芳安、4.黃僅婷、5.林立心、6.陳鈺蕓 

    以上依據本會 2018年 6月公告之 14歲組青少年排名。 

決  議： 

1. 同意由劉泰瑋擔任代表隊教練。 

2. 代表隊選手：李羽芸、楊亞依、林芳安。 

 

案由二：將 USPTA (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Tennis Association)教練資格納入國家

代表隊教練遴選之參考依據之一議案討論 

說 明： 

1. USPTA教練資格由高而低： 

Master Professional→Elite Professional→Professional 

2. 協會將於 8月份辦理 USPTA教練證照測驗 

決  議：同意未來國家代表隊之教練提送遴選標準將 USPTA教練證照與協會舉辦有關 A級教

練證複訓教育時數作為未來遴選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。 



案由三：國際青少年賽事教練招待提名辦法修正案審議 

說 明：為使辦法更為適切及顧及選手與教練之權益，提請討論審查辦法之草案並修訂之。 

        請參閱附件 

決  議：同意依據所提草案內容修正通過。(草案如附件) 

 

案由四：2018雅加達-巨港亞運支援團議案討論 

說 明： 

1. 江勁彥教練情蒐報告 

2. 亞運支援團成立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

決  議： 

1. 入選亞運代表隊之選手，因比賽行程需求，懇請機票專案補助(商務艙)須經第三地飛往

印尼參賽之選手。 

2. 專案補助本次亞運支援團，人員需求：防護員兩名、陪練員兩名、體能訓練員兩名(含外

籍)、行政人員一名、技術顧問一名總計 8名，以利奪取最佳成績。 

3. ATP、WTA排名 100名內之獲選亞運代表隊選手另行優秀計劃補助之專案款補助 2019年

度國外移地訓練或參賽經費補助。 

 

案由五：2018雅加達-巨港亞運代表隊選拔 

說 明： 

1. 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7年 5月 11日心競賽字第 1070002670號函文，需於 6/8

前提送國訓中心審辦。 

2. 賽事資訊：8/18-9/2(網球項目於 8/19-8/25)，代表隊預計 8/15出發、8/27返國 

3. 男子代表隊選手入選名單(依據 2018年 6月本會公告之全國排名單打前 4、雙打前 2) 

由於盧彥勳肩膀關節唇撕裂進行手術，故放棄接受本次亞運代表隊之徵召。 

入選名單如下： 

單打 – 莊吉生(ATP151)、楊宗樺(ATP227)、吳東霖(ATP471)、陳迪(ATP477) 

雙打 – 彭賢尹(ATP123)、謝政鵬(ATP132) 

男子代表隊教練提名：陳奕達 

女子代表隊選手入選名單(依據 2018年 6月本會公告之全國排名單打前 4、雙打前 2) 

單打 – 張凱貞(WTA300)、許絜瑜(WTA395)、梁恩碩(WTA407)、李珮琪(WTA460) 

雙打 – 詹詠然(WTA1)、詹皓晴(WTA12) 

女子代表隊教練提名：詹元良 

決  議：依據選訓會議決議通過選手與代表隊教練名單 

       男子代表隊教練：陳奕達 

男子單打 – 莊吉生、楊宗樺、吳東霖、陳迪 

男子雙打 – 彭賢尹、謝政鵬 

女子代表隊提名：詹元良 

女子單打 – 張凱貞、許絜瑜、梁恩碩、李珮琪 

       女子雙打 – 詹詠然、詹皓晴 

        

 

 



案由六：2018雅加達-巨港亞運賽前集訓名單 

說 明：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7年 5月 11日心競賽字第 1070002672號函文，需提報亞

運集中訓練相關人員於國訓中心提會議審辦。 

決  議：請總教練江勁彥依據國訓中心通過辦法執行賽前訓練。 

 

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亞運對外發言權責劃分 

說  明：為使外界對於亞運相關疑問得到統一的答覆，建議發言權責劃分。 

決  議：亞運對外發言請總教練負責，遴選部分發言請選訓主委負責。 

 


